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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選舉委員會第四二一次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00 年 11 月 15 日下午 3 時 

地點：台北市徐州路 5 號 10 樓會議室 

出席委員：張主任委員博雅   劉副主任委員義周 

郭委員昱瑩          蔡委員麗雪 

段委員重民          柴委員松林 

劉委員宗德                    潘委員維大 

陳委員國祥                    林委員慈玲 

陳委員文生 

列席人員：鄧秘書長天祐        余副秘書長明賢 

高處長美莉                莊處長國祥 

賴處長錦珖              蔡主任穎哲 

李主任奕君                陳主任慧珍 

阮主任羣冠                 楊副處長松濤 

林專門委員裕泰            王科長曉麟 

林科長惠華                    陳科長怡芬 

蔡科長金誥                     

主席：張主任委員博雅     紀錄：朱曉玉 

甲、報告事項 

一、宣讀第四二○次會議紀錄。 

決定：紀錄確認。 

二、第四二○次會議決定事項執行情形報告，報請 公鑒。 

 決定：准予備查。 

三、各處室報告 

（一）人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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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由：本會及所屬選舉委員會重要人事異動案，報請  公鑒。 

人事案件依行政程序法規定免予公開。 

（二）法政處、人事室 

   案由：本會所屬選舉委員會重要人事異動案，報請 公鑒。 

人事案件依行政程序法規定免予公開。 

乙、討論事項 

第一案：彰化縣議會第 17 屆議員白閔傑，因公職人員選舉罷

免法第 120 條第 1 項第 3 款之情事，經法院判決當選

無效確定，並經內政部依地方制度法規定解除其議

員職權，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74 條第 2 項規定

，應按得票數高低順序由林維浩遞補一案，報請  

追認。 

                   提案單位：選務處 

 說明： 

一、依據內政部 100 年 10 月 21 日內授中民字第

10000343082 號函、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99 年度選字第

8 號及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100 年度選上字第 5 號

民事判決辦理。 

二、本案彰化縣議會第 17 屆議員白閔傑，因公職人員選

舉罷免法第 120 條第 1 項第 3 款之情事，不服臺灣彰

化地方法院判決「當選無效」提起上訴，經臺灣高

等法院臺中分院判決「上訴駁回」，不得上訴確定。

內政部 100 年 10 月 21 日內授中民字第 10000343082

號函本會，依地方制度法第 79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

，解除其職權，自判決確定之日（100 年 10 月 4 日

）起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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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74 條第 2 項規定，地方民

意代表當選人因第 120 條第 1 項第 3 款之情事，經法

院判決當選無效確定者，其缺額由落選人依得票數

之高低順序遞補，不適用重行選舉或缺額補選之規

定。但遞補人員之得票數不得低於選舉委員會原公

告該選舉區得票數最低之當選人得票數二分之一。 

四、查彰化縣議會第 17 屆議員選舉，第 1 選舉區候選人

數 21 名，應當選名額 13 名（應有婦女當選名額 3 名

），按各候選人得票數高低順序排列，得票數最高及

次高落選人唐鎮林、張東正，業經本會於 99 年 10 月

19 日、100 年 5 月 2 日以中選務字第 0993100241、

1003150171 號分別公告遞補原當選人白玉如、黃健彰

之缺額在案，得票數第三高落選人林維浩 5,110 票，

達本會公告該選舉區得票數最低之當選人得票數（

6,101 票）二分之一以上，應依規定公告遞補當選彰

化縣議會第 17 屆議員。茲為因應時效，本案爰先以

書面分別徵詢本會委員，所有委員均同意。 

五、上開彰化縣議會第 17 屆議員選舉第 1 選舉區林維浩

遞補當選人名單公告，業依法於 100 年 10 月 31 日由

本會公告遞補當選人名單，函知監察院、內政部、

彰化縣政府、彰化縣議會、彰化縣選舉委員會，並

副知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檢察署。 

 決議：同意追認。 

第二案：為審定第 13任總統、副總統選舉被連署人連署結

果，敬請  核議。 

                   提案單位：選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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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第 13 任總統、副總統選舉，經本會公告之被連署人

，計有李幸長及吳武明、莊孟學及黃國華、宋楚瑜

及林瑞雄、高國慶及鄧秀寶、許榮淑及吳嘉琍、林

金瑛及石翊靖等 6 組。100 年 11 月 5 日被連署人提

出連署書件期間截止前，計有宋楚瑜及林瑞雄 1 組向

臺北市選舉委員會提出連署書件 463,259 份，林金瑛

及石翊靖 1 組向臺北市選舉委員會提出連署書件 388

份，其餘李幸長及吳武明、莊孟學及黃國華、高國

慶及鄧秀寶、許榮淑及吳嘉琍等 4 組，均未向各直轄

市、縣（市）選舉委員會提出連署書件。 

二、臺北市選舉委員會受理上開連署書件後，經依總統副

總統選舉連署及查核辦法第 8 條、第 9 條之規定，

以人工及電腦作業方式進行查核後，將「連署書件

受理及查核結果報告表」函報本會。 

三、經核前開宋楚瑜及林瑞雄、林金瑛及石翊靖等 2 組被

連署人提出之連署書件，其受理及查核結果如下： 

（一）宋楚瑜及林瑞雄： 

      提出連署人數：463,259 人。 

      實際清點人數：463,278 人。 

刪除連署人數：17,414 人。 

合於規定之連署人數：445,864 人。 

（二）林金瑛及石翊靖： 

提出連署人數：388 人。 

實際清點人數：391 人。 

刪除連署人數：78 人。 

合於規定之連署人數：31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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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依據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 23 條第 4 項規定，被

連署人之連署人數，於規定期間內，已達最近一次

立法委員選舉選舉人總數百分之一點五者，本會應

定期為完成連署之公告，發給被連署人「完成連署

證明書」，並發還保證金。連署人數不足規定人數二

分之一者，保證金不予發還。另依總統副總統選舉

連署及查核辦法第 10 條第 1 項規定，本會應於連署

期間屆滿後，定期為連署結果之公告。依本會 100 年

9 月 21 日公告之第 13 任總統、副總統選舉法定連署

人數為 257,695 人，被連署人除宋楚瑜及林瑞雄 1 組

達法定連署人數，應發給「完成連署證明書」，並發

還其連署保證金外，其餘林金瑛及石翊靖、李幸長

及吳武明、莊孟學及黃國華、高國慶及鄧秀寶、許

榮淑及吳嘉琍等 5 組，連署人數均不足法定連署人數

二分之一，其連署保證金依法均不予發還。 

五、依「第 13 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8 屆立法委員選舉工作

進行程序表」所定，本會應於 100 年 11 月 15 日前公

告連署結果。 

辦法： 

一、提請委員會議審定後，於 100 年 11 月 15 日發布連署

結果公告，另陳報行政院備查，並函知直轄市、縣

（市）選舉委員會。 

二、依法發給宋楚瑜及林瑞雄 1 組被連署人「完成連署證

明書」，並發還其所繳交連署保證金新臺幣一百萬元

。 

三、函知林金瑛及石翊靖、李幸長及吳武明、莊孟學及黃

國華、高國慶及鄧秀寶、許榮淑及吳嘉琍等 5 組被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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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人，其所繳交連署保證金新臺幣一百萬元依法不

予發還。 

決議：審定通過，由本會依法發布連署結果公告；發給宋楚

瑜及林瑞雄 1 組被連署人「完成連署證明書」，並發

還其繳交之連署保證金。 

第三案：第 8 屆立法委員選舉政黨競選宣傳錄影帶審查小組成

員遴定案，敬請 核議。 

提案單位：法政處 

 說明： 

一、政黨競選宣傳錄影帶審查小組設置要點第 2 點規定：

「（第 1 項）政黨競選宣傳錄影帶審查小組（以下簡

稱審查小組），由下列單位人員組成之：（一）中央

選舉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副主任委員及委員 5 人

。（二）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代表 1 人。（三）學者、

專家 2 人。（第 2 項）前項本會委員 5 人及學者、專

家 2 人由本會委員會議遴定之，並由本會副主任委員

為召集人。」 

二、本審查小組之本會委員 5 人部分，往例係由委員互推

；至學者專家 2 人部分，第 5 屆立法委員選舉時，係

由本會委員會議就委員提議名單及提案單位提供之

參考名單，遴定師範大學林東泰教授及臺北大學劉

幸義教授；第 6 屆立法委員選舉，並經委員會議決議

續聘上述 2 人。至本屆選舉，擬仍援第 5 屆立法委員

選舉先例提供參考名單如附。另為免本會遴定之學

者專家屆時因事無法參加，建議增列備補人員 2 人，

俾利於必要時依序遴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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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辦：依決議辦理。 

決議：審查小組委員 5 人部分，請委員郭昱瑩、陳國祥、蔡

麗雪、潘維大、劉宗德擔任。學者 2 人部分，請馮建

三、張錦華，候補人員依序為洪家殷、林三欽。 

第四案：謹擬具有關第 13 任總統副總統選舉候選人電視政見 

發表會主持人及監察人員人選一案，敬請  核議。 

                                 提案單位：綜合規劃處 

 說明： 

一、依據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 45 條第 1 項規定，總

統、副總統選舉，中央選舉委員會應以公費，在全

國性無線電視頻道提供時段，供候選人發表政見，

同一組候選人每次時間不得少於 30 分鐘，受指定之

電視台，不得拒絕；其實施辦法，由中央選舉委員

會定之。 

二、另依總統副總統選舉候選人電視政見發表會實施辦法

第 3 條第 1 項規定，電視政見發表會應舉辦 4 場，其

中總統候選人 3 場、副總統候選人 1 場。每一候選人

於每場電視政見發表會發表政見之時間為 30 分鐘，

分 3 輪發表政見，每一輪時間 10 分鐘。 

三、第 13 任總統副總統選舉電視政見發表會辦理日期、

時間，業經本會第 420 次委員會議通過，另有關負責

製作轉播之電視台，本會於 100 年 11 月 4 日邀集 5

家全國性無線電視台抽籤，其抽籤結果及辦理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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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如次： 

 第 13 任總統副總統選舉候選人 

電視政見發表會日程表 

場 次 辦理日期、時間 電視台 

第 1 場總統候選人 

電視政見發表會 

100 年 12 月 23 日（星

期五）晚上 8 時起 
華視 

第 2 場總統候選人 

電視政見發表會 

100 年 12 月 30 日（星

期五）晚上 8 時起 
公視 

副總統候選人 

電視政見發表會 

101 年 1 月 2 日（星期

一）晚上 8 時起 
民視 

第 3 場總統候選人 

電視政見發表會 

101 年 1 月 6 日（星期

五）晚上 8 時起 
中視 

四、依總統副總統選舉候選人電視政見發表會實施辦法第

7 條規定，電視政見發表會由本會推派委員為主持人

，負責主持，維持現場秩序，有第 6 條第 2 項候選人

發表政見時攜帶危險物品或違背公共秩序、善良風

俗之行為之情事者，應予制止，並得不予播出。 

五、另前項辦法中未規定電視政見發表會現場是否設置監

察人員，惟依往例電視政見發表會均安排本會巡迴

監察員於現場監察；目前本會巡迴監察員制度已廢

止，此次電視政見發表會現場是否設置監察人員？如

設置擬請推派本會委員擔任，以在場監察。 

六、本案擬提請討論，並請推派主持人及監察人員人選。 

 決議：總統候選人電視政見發表會，第 1 場主持人請柴委員

松林擔任，監察人員請潘委員維大擔任；第 2 場主持

人請劉副主任委員義周擔任，監察人員請郭委員昱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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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任；第 3 場主持人請張主任委員博雅擔任，監察人

員請林委員慈玲擔任。副總統候選人電視政見發表

會，主持人請陳委員國祥擔任，監察人員請陳委員文

生擔任。 

第五案：謹擬具有關第 8 屆立法委員選舉原住民候選人電視政

見發表會主持人及監察人員人選一案，敬請  核議。 

                 提案單位：綜合規劃處 

 說明： 

一、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46 條第 1 項規定，公職人

員選舉除全國不分區、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選舉

外，選舉委員會應於競選活動期間內舉辦公辦政見

發表會；第 2 項規定，公辦政見發表會，得透過電視

或其他大眾傳播媒體辦理；第 3 項亦規定，公辦政見

發表會中候選人發表政見時間，每場每人以不得少

於 15 分鐘為原則；其舉辦之場數、時間、程序等事

項之辦法，由中央選舉委員會定之。 

二、另依公職人員選舉公辦政見發表會實施辦法第 14 條

第 2 項規定，立法委員原住民選舉，其公辦電視政見

發表會，由中央選舉委員會辦理。 

三、以原住民選舉區遼闊，候選人多希望電視政見發表會

辦理時間不要安排於假日，以利候選人返鄉競選，

是以，第 7 屆立法委員選舉原住民候選人電視政見發

表會，乃將辦理日期安排於競選活動期間的第 1 個星

期三和星期四。 

四、第 8 屆立法委員選舉原住民候選人電視政見發表會仍

援例辦理，安排於立法委員競選活動期間第一個星

期非假日期間，惟因該週已排定辦理副總統電視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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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發表會（101 年 1 月 2 日）及第 3 場總統電視政見

發表會（101 年 1 月 6 日），乃將原住民平地及山地

選舉候選人電視政見發表會，安排於同一天上、下

午分別舉行，辦理之日期、時間，業經核定如次：  

場次 辦理日期、時間及順序 

第 8 屆立法委員選舉 

平地原住民候選人 

電視政見發表會 

101 年 1 月 4 日（星期三）

上午 10 時至 12 時 

第 8 屆立法委員選舉 

山地原住民候選人 

電視政見發表會 

101 年 1 月 4 日（星期三）

下午 2 時 30 分至 4 時 30 分 

五、依公職人員選舉公辦政見發表會實施辦法第 2 條第 3

項規定，公辦政見發表會之主持人，由主辦選舉委

員會指定之；又同法第 11 條規定，主辦選舉委員會

辦理公辦政見發表會，應指定監察人員到場執行監

察職務。惟目前本會巡迴監察員制度已廢止，擬請

推派本會委員擔任，以在場監察。 

六、本案擬提請討論，並請推派主持人及監察人員人選。 

 決議：第 8 屆立法委員選舉平地原住民候選人電視政見發表

會，主持人請蔡委員麗雪擔任，監察人員請潘委員維

大擔任；山地原住民候選人電視政見發表會，主持人

請劉委員宗德擔任；監察人員請段委員重民擔任。 

第六案：訂定「各級選舉委員會核處政黨連坐受罰案件裁罰基

準」草案，敬請 核議。 

                                      提案單位：法政處 

說明： 

一、按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於 92 年 10 月 29 日修增第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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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下稱公職選罷法）則於 96

年 11 月 7 日修增第 112 條，均對政黨推薦之候選人因

犯上開法條所列罪名經判刑確定者，裁處政黨一定之

罰鍰。監察院監察調察處本(100)年 4 月 27 日以處臺調

貳字第 1000831012 號函本會提供上開公職選罷法修正

條文施行以來，其判刑確定人數、裁罰件數、有無裁

罰基準、後續執行及成效等資料。同年 7 月 20 日復以

同一事由約詢本會主任委員及相關人員。 

二、上揭監察院調查事項及約詢重點，本會均已提供詳細

資料及說明，其中裁罰基準部分，並略以政黨推薦候

選人之方式、候選人之參選種類及法院判刑輕重本有

不同，律定單一裁量基準，或有衍生裁量不當之違法

可能，故現制仍以由各主辦選舉委員會依個案審酌為

宜，且目前裁罰件數不多，多數為地方民意代表，往

後如隨選舉種類及參選人數不同時，仍處最低罰鍰，

始考量應否訂定裁量基準。 

三、惟監察院 100 年 8 月 11 日以院台內字第 1001930652 號

函就本案作成調查報告，除責成宜建立相關資訊平台

，有效掌握應行裁罰之案件外，並囑允宜斟酌考量訂

定公職選罷法第 112 條之裁量基準，其理由略謂，以

現制類此案件，各選委會一概處以法定最低額度(50 萬

元)，是否符合公平性及該法之立法目的，且個案態樣

不一，難以單一標準作為裁量基準，則各主辦選舉委

員會裁罰時行使裁量權無參考基準，更難以符合法律

適用之一致性及平等原則，請本會再予考量訂定裁量

基準之必要性，以供各主辦之選舉委員會有行使裁量

權之參考準據，避免衍生爭議並落實執法之公平性。 

四、案經本會 100 年 8 月 9 日邀集司法院、法務部及所屬

選舉委員會等機關，研議公職選罷法第 112 條等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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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並將決議執行情形函復監察院。至裁罰基準部

分，已依決議研訂裁罰基準草案，並徵詢所屬選舉委

員會意見後修正如附件。 

五、又上開裁罰基準，性質上屬行政程序法第 159 條第 2

項第 2 款之行政規則，依同法第 160 條第 2 項規定，

應由機關首長簽署並登載於政府公報發布。 

六、併附各級選舉委員會核處政黨違反公職選罷法第 112

條裁罰案件統計表。  

辦法：審議通過後，依法定作業程序發布施行。 

決議：本案請徵詢法務部及本會委員所提意見後，另提委員會

議討論。 

丙、臨時動議：無。 

丁、散會（16 時 50 分）。 

 


